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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訴願決定書                     法訴字第 10513503050號 

 

訴願人 洪珍娜           

 

訴願人因行政執行事件，不服本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 97年度遺

稅執特專字第 34104 號行政執行事件之執行行為及本部行政執行署

105年 3月 1日 105年度署聲議字第 12號聲明異議決定書，提起訴願，

本部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本件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新竹縣分局（已更名為財政部北區

國稅局竹北分局，下稱移送機關）以吳○○、蘇○○、蘇○○、蘇○

○、蘇○○、蘇○○、蘇○○、蘇○○等 8人滯納遺產稅，於 97年 5

月間檢附移送書、遺產稅繳款書、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文件移送本部

行政執行署新竹行政執行處（已改制為本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下

稱新竹分署）執行，新竹分署以 97年度遺稅執特專字第 34104號行政

執行事件（下稱系爭事件）辦理。嗣移送機關以 98年 1月 20 日北區

國稅竹縣四字第 0980000287號函查復新竹分署略以：本件執行義務人

已據新竹地院 97年 12月 11日 96年度家訴字第 23號確認繼承權之確

定判決更正為吳○○、蘇○○、蘇○○等 3人等語；其後移送機關再

以 98年 4月 23日北區國稅竹縣四字第 0980001736號函，查復新竹分

署略以：本件移送書原列義務人除吳○○維持不變，其餘義務人蘇○

○等 7 人撤銷更正改為蘇○○、蘇○○等 2 人等語。新竹分署以 98

年 2月 23日竹執甲 97年遺稅執特專字第 00034104號函囑託新竹市地

政事務所（下稱新竹地政所）就被繼承人蘇○○所有坐落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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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 965 分之 283（下稱系

爭土地 1）辦理查封登記，新竹地政所以 98 年 3 月 2 日新地登字第

0980001413 號函復辦竣登記。嗣新竹分署於 99 年 10 月 16 日會同地

政機關與移送機關至系爭土地現場辦理指界查封，依查封筆錄記載，

系爭土地上坐落一地上 7 層與地下 1層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門牌號

碼：新竹市○○路○○號，下稱系爭建物），經向新竹市稅務局查詢

系爭建物之房屋稅籍資料結果顯示，系爭建物之地下 1 樓、1 樓及附

屬建物（權利範圍 100000分之 33333，以下合稱系爭建物 1）之納稅

義務人為蘇○○，至於 2 樓至 7樓之納稅義務人則為第三人○○建設

有限公司（下稱○○建設公司），經新竹分署通知○○建設公司至分

署說明系爭建物對系爭土地之使用權源，○○建設公司前董事長沈○

○於 99年 9月 8日至新竹分署陳稱略以：當初是伊與第三人蘇○○一

起說好要合建大樓，由蘇○○提供土地，伊提供資金，說好建造完成

再來分配，但大樓尚未完工蘇○○即過世，後續問題就一直由其繼承

人蘇○○代表出面處理，但因為條件無法談妥，至今還未辦理保存登

記；當初合建並未訂立書面契約，僅口頭議定合建，並由一個人出資

1 億多元，現在該大樓各層所有權仍有爭議，無法判斷云云。新竹分

署另以 99年 10月 14日竹執甲 97年遺稅執特專字第 00034104號函請

新竹地政所准移送機關就系爭土地 1 代位辦理繼承登記，經新竹地政

所以 100年 5月 9日新地登字第 1000003484 號函復新竹分署略以：系

爭土地 1 業經移送機關代位辦理繼承登記為蘇○○之繼承人吳○○、

蘇○○、蘇○○等三人所有等語，經委請鑑價公司鑑價及踐行詢價程

序後，新竹分署公告定於 100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11 時就系爭土地 1

及系爭建物 1進行第 1次拍賣，嗣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建設公司）及其代表人沈○○於 100年 12月間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下稱新竹地院）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案號：100年度審訴字第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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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並聲請停止執行系爭建物 1，經新竹地院以 100年度聲字第 607

號裁定准許○○建設公司及沈○○供擔保新臺幣（下同）105萬元後，

新竹分署就系爭建物 1之執行程序，於該院 100年度審訴字第 460 號

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另○○建設公司及沈○

○並於 100年 12月 9日具狀向新竹分署聲明異議，主張系爭建物為渠

等所出資興建，並由沈○○向蘇○○、蘇○○承租系爭土地，為租地

建屋關係，故沈○○對系爭土地 1 有優先承買權云云。新竹分署乃於

100年 12月 21日公告停止原定該日上午 11時就系爭土地 1及系爭建

物 1之第 1 次拍賣程序，並僅就系爭土地 1重新定 101年 2月 8日進

行第 1次拍賣程序，惟拍賣當日無人應買；另新竹分署於 101年 1 月

19日通知○○建設公司及沈○○應於同年 2月 8日前提出就系爭土地

1有優先承買權之起訴證明，○○建設公司及沈○○則於 101年 2月 3

日具狀陳報已於該日以第三人○○建設公司、義務人吳○○、蘇○○、

蘇○○及系爭土地共有人蘇○○等為被告，向新竹地院起訴（下稱系

爭確認訴訟）請求：1、確認系爭建物所有權全部為原告所有；2、確

認原告與被告蘇○○、吳○○、蘇○○、蘇○○就系爭土地之租地建

屋關係存在（嗣因發現被告蘇○○於起訴前已死亡，且實際承租土地

之人為沈○○，乃改列蘇○○繼承人蘇李雪如、蘇俊德、蘇耿德、蘇

純慧為被告並更正聲明為：確認原告沈○○與被告蘇李雪如、蘇俊德、

蘇耿德、蘇純慧、吳○○、蘇○○、蘇○○就系爭土地之租地建屋關

係存在）及 3、確認原告就系爭事件所執行被告吳○○、蘇○○、蘇

○○所有之系爭土地 1之優先承購權（為統一用語，下稱「優先承買

權」）存在（嗣更正聲明為：確認原告沈○○就系爭事件所執行被告

吳○○、蘇○○、蘇○○所有之系爭土地 1之優先承買權存在）。新

竹分署再以 101 年 2 月 15 日竹執甲 97 年遺稅執特專字第 00034104

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就系爭土地 1定於同年 3月 1 日進行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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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程序，並由訴願人以 5,660萬 168元得標。○○建設公司及沈○

○則於該日具狀表明就系爭土地 1行使優先承買權，經新竹分署於 101

年 3月 5 日將該行使優先承買權聲明狀轉請訴願人表示意見，訴願人

於 101年 3月 8日具狀表示否認○○建設公司對系爭土地 1 有優先承

買權，新竹分署則於 101年 4月 24日函復訴願人略以：本件應俟系爭

確認訴訟判決確定後，再通知勝訴之一方繳清價金，並核發權利移轉

證書，始符法制等語。訴願人不服，於 104年 10月 26日具狀向行政

院院長陳情略謂：本件系爭土地 1 拍定至今已逾 3年 7個多月，而○

○建設公司對系爭土地 1 並無優先承買權，新竹分署卻放任其阻止訴

願人後續之法律程序，顯已違反相關法令，應予糾正究責云云，經行

政院 104 年 10 月 28 日院臺法移字第 1040058703 號移文單及法務部

104年 11月 2日法律決字第 10400675050號移文單轉請本部行政執行

署及新竹分署卓處逕復，新竹分署以 104年 11月 4 日竹執甲 97遺稅

執特專字第00034104號函復訴願人略以：依司法院76年6月11日（76）

廳民二字第 2356號函之見解，對於優先承買權存否有爭執時，應諭知

爭執之雙方訴請確認，俟判決確定再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予勝訴之當事

人。系爭確認訴訟業經新竹地院於 103年 3月 7日以 101年度重訴字

第 82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 1）確認沈○○就系爭事件所執行之系爭

土地 1 之優先承買權存在；臺灣高等法院亦於 104 年 9 月 8 日以 103

年度重訴字第 757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 2）維持系爭判決 1，目前全

案仍上訴最高法院中，須俟判決確定後始能通知勝訴之一方繳款及核

發權利移轉證書等語。惟訴願人仍不服，於 104年 11月 9日具狀向行

政院院長陳情，經行政院 104年 11月 11日院臺法移字第 1040061523

號移文單及法務部 104年 11月 16 日法律決字第 10400682510 號移文

單轉請本部行政執行署卓處逕復，本部行政執行署以 104 年 12 月 2

日行執綜字第 10400043630 號函復訴願人略以：系爭確認訴訟目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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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公司上訴最高法院中，新竹分署須視判決確定結果以憑辦理

後續程序，至於訴願人主張沈○○無即受確認之法律上利益，且欠缺

當事人適格云云，涉及起訴與上訴之要件，須由法院審認，新竹分署

並無審認權限等語。訴願人不服，於 105年 1月 11日再以如前揭事實

欄所載事由具狀向行政院院長陳情，經行政院 105年 1月 13日院臺法

移字第 1050002046 號移文單及法務部 105 年 1 月 22 日法律決字第

10500507520 號移文單轉本部行政執行署卓處逕復，本部行政執行署

以 105年 1月 29日行執綜字第 10500506020號函請新竹分署改依聲明

異議程序辦理，新竹分署認訴願人異議無理由加具意見到本部行政執

行署，本部行政執行署認訴願人異議無理由，以 105 年 3 月 1 日 105

年度署聲議字第 12號聲明異議決定書（下稱系爭決定書）駁回訴願人

之異議。訴願人不服，於 105 年 3 月 18 日提起訴願，於同年 4 月 29

日、5月 16日、6月 17日及 6月 20日補充訴願理由，案經本部行政

執行署檢卷答辯到部。 

  理   由 

一、 按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

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

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故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

政執行事件，利害關係人得聲明異議之事由，限於對分署之執行

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如以前

開情事以外之事由聲明異議者，自非本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下

稱分署）所得審究。次按，對拍定之不動產有無優先承買權，係

屬實體上之問題，就此倘有爭執，即應另行提起確認優先承買權

存否之訴，要非聲明異議所得解決（最高法院49年台抗字第83號

判例意旨、78年度台抗字第40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實施強

制執行時，如有特別情事繼續執行顯非適當者，執行法院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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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延展執行期日。」強制執行法第10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規

定分署於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事件時，得依行政執

行法第26條規定準用之。又按，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否之訴判決確

定前，何人為拍賣標的之買受人，尚屬未定，僅能俟該確認之訴

判決確定後，再通知勝訴之一方繳納價金，並核發權利移轉證

書；縱優先承買權人或原拍定人先行繳足價金，執行機關亦得通

知其暫時領回，俟該確認之訴判決確定後，再行通知繳款後再核

發權利移轉證書（司法院95年第2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 14 則、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9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22號審

查意見意旨參照）。 

二、 復按民法第426條之2或土地法第104條所定之「基地承租人之優

先承買權」，係基於各該法律之規定，對「基地出賣人」而生「先

買特權（先買權）」之形成權，此項優先承買權對出賣人具有相

對之物權效力，承租人一旦行使該權利，即係對出賣人行使買賣

契約訂立請求權，亦即請求出賣人按其與第三人約定之同樣出賣

條件補訂書面契約（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141號判例、89年台

上字第108號判決及99年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

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應解釋為買賣之一種，即拍定人為買受

人，而以拍賣機關代替債務人立於出賣人之地位（最高法院49年

台抗字第83號判例要旨參照），是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事件，分署拍賣義務人之不動產時，係由分署代義務人立於出賣

人之地位，拍定人為買受人，惟於符合民法第426條之2或土地法

第104條租地建屋之情形，一旦基地承租人行使優先承買權，因

該優先承買權具有形成權之性質，並具有物權之效力，基地承租

人即取代拍定人成為買受人，出賣人負有與該基地承租人訂立買

賣契約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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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查本件新竹分署於101年1月19日通知○○建設公司及沈○○應

於同年2月8日前提出就系爭土地1有優先承買權之起訴證明，並

公告重新定於101年2月8日就系爭土地1進行第1次拍賣程序，惟

無人應買；○○建設公司及沈○○則於101年2月3日具狀陳報已

於該日向新竹地院提起系爭確認訴訟。新竹分署再以系爭公告就

系爭土地1定於同年3月1日進行第2次拍賣程序，並由訴願人得

標，○○建設公司及沈○○亦於該日即具狀表明就系爭土地1行

使優先承買權，又系爭判決1主文第2項及第3項業已判決確認沈

○○就系爭土地之租地建屋關係存在，及確認沈○○就系爭事件

所執行之系爭土地1之優先承買權存在(就系爭判決1主文第1項

部分，經○○建設公司上訴第2審，惟仍經臺灣高等法院以系爭

判決2駁回，○○建設公司仍不服而上訴最高法院中)。準此，新

竹分署依系爭判決1主文第2項及第3項（已確定）認定沈○○對

就系爭土地1有優先承買權，尚非無據。上開優先承買權既具有

物權之效力，且系爭確認訴訟業以原出賣人即系爭土地1之所有

人吳○○、蘇○○、蘇○○等3人（被繼承人：蘇○○）為被告，

似已具有對世之效力，且沈○○於系爭土地1拍定當日（即101年

3月1日）即具狀表明就系爭土地1行使優先承買權，訴願人主張

系爭判決1之效力不及於伊，進而否認沈○○對系爭土地1之優先

承買權存在，亦有未洽。訴願人另主張伊於101年3月1日拍賣得

標之買賣契約有效，第三人○○建設公司及沈○○應以系爭土地

1之出賣人及訴願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確認買賣契約無效之訴云

云，揆諸前揭說明，尚不可採。本件訴願人如認系爭判決1之效

力不及於伊而否認沈○○之優先承買權存在，應另行提起確認優

先承買權存否之訴，要非聲明異議所得解決，本部行政執行署以

系爭決定書駁回訴願人之聲明異議，亦無不合。訴願人主張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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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署應依法辦理通知訴願人繳足價金及核發權利移轉證明云

云，並無理由。 

四、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明堂 

委員 張斗輝 

委員 施良波 

委員 呂文忠 

委員 紀俊臣 

委員 周成瑜 

委員 陳荔彤 

委員 林秀蓮 

委員 楊奕華 

委員 沈淑妃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8 月 4 日 

 

部 長  邱  太  三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